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113學年度第2次學程會議通過 

一、 為推展與督導學生實習相關業務及實習機制之建立，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設置要點，成立本學程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任務： 

1.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 本委員會之組成，由學程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由下列成員組成之：  

1.當然委員：本學程專任教師。 

2.選任委員： 

(1)由學程主任推薦校外合作機代表一人。 

(2)由學程專任教師推薦在學學生代表一人。 

(3)本學程辦理校外實習業務人員一人。 

上述選任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並由學程主任聘請之。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受

邀出席之實習機構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交通費。 

四、 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

關單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說明，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各代表如不克出席會議時，應



出具書面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始得出席會議。 

五、 實習實施對象及期間 

實施對象以大二、三學生為主，實施時間以大二、三暑假，以四至六週為原

則，實施期間學生於實習單位以全職方式從事跨領域相關事務之實習(或見習)

工作(認列二學分，二下或三下暑期開設)。 

學程修業規定之實習學分數為六學分，同學可以依個別情況實施實習，若因

故無法完成實習課程，可由修習創意創新創造創業學分學程代替實習，上限

六學分。 

六、 實習實施方式 

（一）由本學程連絡實習單位提供實習機會，並協調相關實習事宜。為使學

生在選擇實習單位時有更多的資訊，本學程將提供相關機構介紹的書

面資料（如表一），或邀請相關實習單位，舉行說明會。 

（二）同學也可在期限內，繳交校外自行尋找實習單位申請表（如表二）及

切結書（如表三），推薦相關實習名單由學程辦公室聯繫，並送課程

委員會審核。 

（三）學程公告實習機構名單，同學需根據學程所安排的實習單位，填寫志

願單並註明優先順序（如表四）。學程再依據同學們的志願統籌分配，

分配方式依當屆教學助理與學生協調定之，並對外公告。 

（四）經由本學程及實習單位審核後，錄取者公告於學程網頁，並通知實習

學生及家長。 

（五）實習指導老師在實習開始前，為幫助同學學習適應新的實習環境，應

為同學們舉辦行前教育。 

（六）實習期間，實習指導老師應安排時間，為同學舉辦平時個別或團體的

督導會議，以適時提供同學們相關的指導與協助。 

（七）實習指導老師得擇期拜訪實習單位及實習同學，並填寫訪問記錄表(如

表五)。 

（八）學生於實習單位報到後一週內應提交實習計畫（如表六），每週向教

學助理繳交實習週誌（如表七），於校外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實習

報告（封面及體例如表八）。 

（九）學生實習成績審核方式，以實習部門主管佔50%，實習指導老師佔50%



考核之（如表九之一與表九之二）。 

（十）實習指導老師由本學程各專任老師輪流擔任之。 

七、 實習活動相關配合措施 

（一）有關實習單位資料，本學程於每年二月前發出問卷調查，於四月底前

統計提供名額並公佈之。 

（二）洽請實習單位提供相關書面資料，並在本學程建立書面資料庫，以利

同學查詢。另外，可視情況需要，舉辦實習說明會，以增進學生對實

習單位的認識。 

（三）洽請實習單位為參加實習學生申請加入勞工保險或由本學程為學生投

保實習團體意外險（每人投保金額一百萬元整），以確保學生於實習

期間之工作安全。 

（四）實習活動期間由本學程實習指導老師會同實習單位部門主管指導學生

實習。實習指導老師於實施指導活動(實習訪視)時得申請差旅費用。 

（五）實習結束後，學程應針對實習成果，舉辦發表會或檢討會。 

（六）凡依規定完成實習課程者，本學程配合實習單位發給實習證明書。 

（七）對協助之單位頒發感謝狀。 

八、 本委員會經學程會議通過報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實習機構資訊表   

※公部門實習單位請填至單位科別；私部門實習單位請填至部門別，謝謝您！  

一、實習工作概況 

實習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工作內容 
 

 

需求條件或專長  

預計實習期間  

工作時間 每日     小時 住宿 供宿 自理 

薪資或津貼 
無 

是：＿＿＿＿＿＿＿ 

勞健保 是          否 膳食 
自理  午餐   

午晚餐 

提撥勞退基金 是          否 配合簽約 是     否 

二、報到相關資訊 

本次實習學生  

手機號碼  

實習期間  實習時間  

報到日期  報到時間  

報到地址  

服儀規定  

督導姓名  督導職稱  

督導聯繫方式  

需要準備之相關

資料 
 

防疫相關措施  

其他注意事項： 

 



表二：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自行尋找校外實習單位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學號：  級別：     年級      班 

學生聯絡地址： 學生聯絡電話： 

學生電子郵件地址：  學生手機號碼：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部門：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立案字號： 

實習單位性質： □ 公部門   □ 私部門   □ 工會   □非營利組織 

實習單位聯絡人：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電子郵件： 聯絡人電話： 

預定實習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動機與目的：  

計畫達成之目標：  

計畫預定步驟、進度：  

備註： 

1. 本申請表僅供自行聯繫實習單位同學使用。 

2. 申請人須確定該實習單位職缺指定提供給申請人。 

3. 申請截止日：    年     月    日( ) : 前。 

4. 請於截止前將電子檔寄至deptids@ccu.edu.tw，並於紙本申請表上簽名後繳交至系辦。 

申請人簽章： 實習單位核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  

實習委員會師召集人： 



表三： 

 

切結書 

      本人ˍˍˍˍˍˍˍˍ為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ˍ

ˍ年級學生，學號ˍˍˍˍˍˍˍ，於ˍˍˍ年ˍˍˍ月ˍˍ

ˍ日起，ˍˍˍ年ˍˍˍ月ˍˍˍ日迄，至實習單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進行暑期實習。 

      本人聲明上述實習單位之負責人或督導與本人無三等

親內關係，且系上已就兩岸交流之最新規定與現況向學生進行

充分宣導，本人亦已充分理解並知悉上述內容。 

 

 

學生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四：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級別：     年級      班 

學生連絡地址： 學生連絡電話： 

學生電子郵件地址：  學生手機號碼： 

實習單位優先順序：  

1.   

2.   

3.   

4.   

5.   

預定實習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動機與目的：  

計畫達成之目標：  

計畫預定步驟、進度：  

家長/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  

 



表五：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輔導訪問記錄表 

實習單位及部門  

學  生  姓  名  系 級  

學  生  姓  名  系 級  

學  生  姓  名  系 級  

學  生  姓  名  系 級  

輔導訪問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工作內容概述：  

學生實習情形：(含出勤狀況、適應情形⋯等)  

學生反應意見：  

實習指導老師評語及建議：  

其他：  

 

實習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說明】 

1. 實習單位相同者，可使用同一張訪問記錄表。 

2. 各實習指導老師訪問記錄表及實習成績彙整表請於  月  日前擲交系辦

公室。 



表六：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計畫 

實習單位名稱：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實習單位連絡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 

及實習方式 

預定進度 

(實習時間及範圍) 
其     他 

    

 

 

 

 



(續)  

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 

及實習方式 

預定進度 

(實習時間及範圍) 
其     他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行加印。請於報到後一週內填妥擲回本學程 

(傳真：05-2720590)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 學系______年級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表七： 

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暑期實習週誌填寫表 

姓名：  

學號： 

實習地點：  

本週實習日期： 

本週實習發現的問題  

期待老師解決的問題  

 每週實習工作內容 

第 

 

週 

 

 

 



表八：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報告 

實習單位及部門名稱：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部門主管姓名及職稱：  

實習指導老師姓名：  

 

 

 

 

 

 

 

 

 

 

 

姓名： 

學號： 

學系： 

班別： 

系級：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校外實習工作報告體例 

壹、 書寫方式及字數 

撰述時，請以橫式書寫，用電腦打印於A4大小之紙。行文力求簡明，以600

字上為原則(如有必要，可不受此限)。 

 

貳、 分層編號之方式 

研究報告內容之體例，請依下列標示方式分層編號：  

一、 

(一)、 

1.  

(1)  

 

數序只有一層者用第一種，有二層者用前二種，有三層者用前三種。依此類

推。 

 

參、 應包括之內容 

一、校外實習報告書寫重點： 

1.總體方面：   

   -  主動性- 責任感 -工作態度 -對工作環境的適應 

- 團隊工作-處理難題 -分析能力-對任務之外的相關問題 

     2.實踐方面： 

    -    根據具體的實習機構的要求，理解並展示工作的內容 

-    理論應用- 技巧使用   

     3.學習方面： 

   -    學習態度-    靈活運用所學知識的能力-   善用實習輔導的方法 

二、 學生對所完成工作的描述 ： 

1.工作性質，如機構、團體、行政工作等項目。 

2.處理的問題和結果，詳細描述工作過程。 

3.簡要總結學生提供的服務、努力和成果。 



表九之一：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說明： 

1. 本表為本學程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將由本學程實習同學於報到當日

連同回郵信封繳交實習部門主管；請實習部門主管視同學在實習期間之表

現做評核。 

2. 本學程同學之實習報告乙份最遲應於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實習部門主管評

核。 

3. 請各實習部門主管將評核成績登錄於考評表，連同實習報告於實習結束後

兩週內寄回本學程。 

學 生 姓 名   系    級  學號  

實習公司名稱  實習部門  

實習部門主管  連絡電話  

實習工作期間  

擔任工作性質  

 

I.實習部門主管評核：  

評核項目 評核考量內容 成 績 評分 評 語 

學習態度 

守紀服從、主動積極、 

刻苦耐勞、團隊合群、 

認真負責。 

30分  分 

 工作表現 

工作能依品質要求達成； 

專業技能之表現工作績

效。 

30分  分 

實習報告 

工作內容概述； 

工作體驗及心得； 

提案改善或建議。 

40分  分 

考勤狀況 

Ǹ事    假     天  

Ǹ病    假     天  

Ǹ曠    職     天  

Ǹ遲到早退     天  

100分 
實習單位部 

門主管簽章 
 

 



表九之二：  

國立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II.實習指導老師評核：  

評核項目 成績 評分 評 語 

實習報告 100分  分  

實習指導 

老師簽章 
 

 

 


